昆明文理学院入校招聘承诺书
为维护校园招聘秩序，保障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，本单位在申请入校开展招聘活动期间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
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坚持合法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招聘原则。
二、全面落实教育部“三严禁”要求
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“三严禁”规定：
（一）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、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。
（二）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、户籍、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招聘信息。
（三）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。确保所有招聘信息（包括单位性质、岗位职责、薪酬待遇、工作地点、劳动合同形式、晋升通道等）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虚构、不夸大、不隐瞒；不从事任何形式的传销、非法培训、非法劳务派遣等违法活动；在招聘过程中不进行虚假承诺或误导性宣传。
三、遵守学校管理规定
（1） 主动配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及相关部门的管理，按要求办理入校招聘手续，如实提供单位资质、招聘信息等材料。
（2） 按照学校指定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开展招聘活动，不擅自变更或扩大活动范围。
（3） 爱护学校设施设备，维护校园公共秩序，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与办公秩序。
（4） 不开展与招聘无关的宣传活动（如商业推广、产品销售、政治或宗教性活动等）。
（5） 不向毕业生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（如报名费、培训费、押金、保证金等），不扣留毕业生证件，不抵押任何财物。
（6） 严格保护毕业生个人信息安全，不将学生信息用于招聘以外的任何用途，不泄露、转卖或非法提供给学生之外的第三方。
（7） 如因故取消或延期招聘活动，提前至少2个工作日告知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，并做好通知学生的后续工作。
四、违约责任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如违反上述任承诺，学校有权立即终止本单位在校内的一切招聘活动，取消入校招聘资格，并视情节将相关情况向教育主管部门通报。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，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用人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 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： _______________
联系人：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　
联系电话：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签署日期： _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
